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9月15日15:00时，在我公

司拍卖厅对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银湖家园1号楼6号营业房
进行公开拍卖，标的建筑面积243.2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
积为48.64平方米。 参考价：140万元（保证金28万元）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须于2023年9月14
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打至我公司指定账号（户名：宁夏
裕德丰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部 ，账 号 ：
5013898400013）后，凭身份证办理报名
手续领取竞买资料。

联系方式：0951-6718909 杨先生
13995299729
公司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

场一号通道

依据《银川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评估，对银川市区内部分街巷的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进行调整，自
2023年9月9日零时起，取消以下道路内停车泊位。

一、取消朝阳巷（泽民巷至意志巷）东侧机动车道内 15个停车
泊位；

二、取消新宁巷（泽民巷至解放街）两侧机动车道内、人行道内
28 个停车泊位；

三、取消清河街（长城东街至永通巷）两侧非机动车道内 70个
停车泊位。

特此公告。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2023年9月7日

关于取消市区内朝阳巷、新宁巷、
清河街机动车停车泊位的公告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9月 14日（星期四)10：00对以

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

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年 9
月13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至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

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

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史先生15209576798（0951）6875510

序

号

1.
标的名称

大武口区长庆东街18幢396
号营业房

面积

（㎡）

226.12

参考价

（万元）

111.93

保证金

（万元）

12

解除刘志佩授权的
声明

宁夏金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面
向社会声明：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已
解 除 刘 志 佩 （ 身 份 证 号 ：
64222319******1210）在银川万科翡
翠林溪花园项目授权权限，送达并张
贴在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万
科翡翠林溪花园项目部大门口，给刘
志佩本人邮箱、微信发送告知，自解
除之日起刘志佩签署的一切均与宁
夏金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

宁夏金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9月7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康兴华（身份证号码：64032119******2717）：

因你自2023年7月26日离岗后至今未到
岗工作，多次电话、微信均联系不到你本人。
连续旷工已超过 15天，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
律及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
章制度，公司决定自2023年08月28日起解除
与你的劳动关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限你在7
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若逾期不到公
司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程序按
自动离职处理，一切法律后果由个人承担。特
此公告。

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7日

减资公告
宁夏盐池隆原生物肥业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3233177428469），经股东会

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盐池隆原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2023年9月7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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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宁夏旺盛源工贸有限公司车号：宁AK6382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29591，特此声
明。
宁夏润昌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车号：宁AG5061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19879，特
此声明。
宁夏宏鼎胜物流有限公司车号：宁AJ6089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33467，特此声
明。
宁夏歆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宁 AMC56 挂（黄色）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
640100012933号，特此声明。
宁夏阿尔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2MA76LTE67W）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魏立孝遗失青铜峡市南苑小区19幢01021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房改售08492，特此
声明。
韩景霞（工号：38032557）遗失新华保险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声明作废。
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银川南区服务站业主马忠林，遗失宁夏体彩中心2022年12月3
日开具的终端机及辅助设备押金收据，票号：0000887，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王雪林遗失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北街惠安巷温莎花园 8号楼 2单元 602室及阁楼银川
市不动产产权证，产权证号：宁（2017）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42777号，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朱老九酸菜刀削面分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6403810033746，特此声明。
宁夏铂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431772136A，特此声明。
陈海英遗失坐落于贺兰县东方水韵商住房一期18号楼2单元601室的房地产预售发
票，票号：01119727，金额：269728元，开票日期：2019年6月20日，特此声明。
宁夏柒星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4MA76HBKC37）遗失道路运输
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夏骏沙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K5RBLX8）遗失道路运输
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夏盈安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B97629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证，证号：640221062816，
特此声明。

宁夏盈安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B7578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证，证号：640221062814，
特此声明。
宁夏盛佑谷香粮油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29EY9W，特此声明。
宁夏硕优谷康粮油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29DG5C，特此声明。
灵武市农馨枸杞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6401810035856，特
此声明。
马英红、符许恒遗失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9月10日开具的三沙源六区
18-2-17-1购房首付款收据，金额 179802.00元；按揭款收据，金额：270000元，特此声
明。
李伟遗失银川市直管公房租赁证一本，租赁证编号：6401002014001425，房屋座落：和平
新村5号楼4单元302号，建筑面积56平方米，计租面积39.59平方米，特此声明。
宁夏盛世佳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F11C49）遗失公
司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夏昊鼎众兴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AL5656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歆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宁AHF05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歆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宁ARH58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刘新喜遗失宁夏庄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金凤区艾依雅居12号楼一单元1002室
购房发票一张，票号：00032305，金额：378236.06元，开票日期：2015年06月01日，声明
作废。
宁夏星融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TRN160E）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章（龙文彪）、合同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美利韩中造纸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号：企合宁总字第000580号）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司全套印鉴，现声明作废。
宁夏龙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UKQJC57）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章（黄星）、合同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科建基业岩土工程研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33177370863）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永 宁 县 云 联 达 网 络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1MA76D5FB5M）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李金波）、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母亲哈晓慧（640302200005010027）父亲郭威（640302199111030712）遗失吴
忠市人民医院 2019年 1月 11日给开具的郭瑾聿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640016328），特此声明。
固原市原州区金桨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
6404040015425，声明作废。
虎磊遗失由宁夏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御景半岛小区1号楼1
单元1601室购房发票一份，开具时间2019年12月19日，发票号02321902，金
额398203元，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司法局遗失公章（印章编号：6402020003103）声明作废。
赵燕秋遗失大武口区星光大道丽日花园六区14幢3单元601号的房产证，证
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506716号，特此声明。
赵燕秋遗失大武口区丽日六区六号路以西、七号路以南的土地证，地号：
1-135-16-669，证号：石国用（2015）第4787号，特此声明。
王全兴、邹红英遗失大武口区规划四路以北、贺兰山路以东的土地证，地号：
1-135-13-346，证号：石国用（2014）第4935号，特此声明。
宁夏东方驰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运证，车号：宁 E75316，证号：
640400019955，特此声明。
纪文平遗失营运证，车号：宁E69713，证号：640522034462，特此声明。
吴小东遗失车号宁AJ3867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81006243，声明作废。
灵武市凯悦国际饭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670405728F），遗
失工会委员会公章、工会委员会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杨雪五）私章，特此
声明。
北京西红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同心县贵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40324MA75W47H32）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5日作出【（2022）01宁破申19号】《民事裁定书》受
理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同日作出【（2022）01宁破申 19号】《决定
书》，指定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担任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因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不配合管理人开展工作，至今未向管理人
移交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
（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等全部印章、证照。

为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保障债权人利益，确保破产清算案件顺利进行，防止宁夏宁龙
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在破产受理后滥用企业印章、证照，从事与破产清算无关
的事项或其他违法行为，管理人特此公告：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印章、证
照自2022年8月25日起作废。自2022年8月25日起，因上述作废印章、证照产生的一切行
为与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管理人无关，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管
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使用上述公章、证照的行为均属无效行为，并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公章、证照的持有人见此声明后，应尽快交予管理人接管。
特此公告。

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9月7日

宁夏宁龙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印章、证照作废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上午10时起至2023
年 8月 30日上午 9时在百昌拍卖平台（网址：https://360pai.com，户名：宁
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天津东方雷格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公开竞价转让，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及重大事项披露：天津东方雷格工贸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欲了解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百昌拍卖平台网站（https://360pai.
com）查询。

二、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480万元，竞价保证金：100万元，如竞价成功，竞价保证

金自动转为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同时作为标的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保
证金使用。加价幅度：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

三、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 1人，出价人数 1人，为刘军鑫。

出价次数1次，报价为480万元。
四、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竞买结果补登7个

工作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含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止。如

在此期间没有新的竞价者参加竞价方能与刘军鑫成交。
公告期内，如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应在公告期届满前

缴纳足额的竞价保证金到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指定收款账户
（公司名称：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宁夏银行银川新市
区支行；账号：1200001162286；大额行号：313871015009），我公司将重
新在百昌拍卖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另行通知
各竞买人。

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置的
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六、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张女士 监督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5 联系电话：0951-8801676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

厦18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7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天津东方雷格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的补充公告

公告
宁夏东汇和玺餐饮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周涛、杨丽娟、王红英、赵瑞、吴童、田桂艳、兰广辉、
孟利平、吕小云、杨慧、吴昕、张慧、覃景胜、陈浩、常露露、马伟、张
慧、兰小军、陈家辉、田玲、勉炜、李琴、高莉、马小梅、夏雨薇、尚娟
霞、杨花妮、赵喜宁、苏海园、海锐、董晓强、马学龙、兰鑫、毛守勇、张
贾旺、孙磊、李伟等37人诉宁夏东汇和玺餐饮有限公司工资、社保、
补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1796-1814、1816-1833
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
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3年 11月 8日下午 14时开庭审理此案
第 1796-1800 号，2023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4 时开庭审理此案第
1801-1806号，2023年11月9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此案第1807-1813
号，2023年11月9日下午14时开庭审理此案第1814、1816-1820号，
2023年 11月 10日下午 15时开庭审理此案第 1821-1827号，2023年
11月8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此案第1828-1833号，开庭地址：银川市
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倪万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倪万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7557号民事判决。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203室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653号

张海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海蛟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660号

张运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运福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668号

张艳（曾用名：张丽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艳（曾用名：
张丽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静（曾用名：马静）：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马小静（曾用名：马静）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106民初1033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崔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崔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80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白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8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40号

蔡占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蔡占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36号

曹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曹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127号

顿黎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顿黎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70号

呼新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呼新兵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59号

虎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虎小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96号

蒋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蒋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351号

马建保：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马建保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94号

马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股东王琳、山西拓能科慧新能源有限公

司（委托人：曲宪国），兹定于 2023年 9月 22
日10点在银川市金凤区C座615会议室召开

公司股东会议，请准时参加。

宁夏拓能科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3年9月7日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陈婧（身份证号：64032319******0449），我公司已口头通知

你，与你解除劳动关系。且双方已完成工作交接，但你一直未与
我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经我公司口头通知2次，
短信通知一次后，仍未与我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我公
司现通知你，于2023年9月6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特此通知。

上海三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2023年9月7日

城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宁夏永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上和府，

1#综合楼”建筑面积为 985.57平方米，符合《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具备预售条件，准予预
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中宁县（2023）房预售证第
005号，特此公告。

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9月7日

（2023）宁0106民初16111号

王明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明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118号

朱艳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艳玲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665号

丁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彦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彦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血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血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885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011号

赵粉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
告赵粉莉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王凌与被告杨志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合力筑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